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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度市科技成果转化

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财政局，徐州经开区、徐州高新区科技局、

财政局，淮海国际港务区科技、财政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一次全会精神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紧扣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工程，围绕高新技

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战略需求，支持

已取得自主知识产权、能够显著提升相关产业技术水平和核心

竞争力的重大科技成果在我市转移转化进入产业化开发、能

够较快形成较大产业规模和显著经济效益的项目。 现将2022







二、组织方式

１. 本年度项目按高新区联合招标项目(Ａ 类)和成果转化

关键技术专题创新项目(Ｂ 类)两类项目进行组织申报ꎮ

２. 项目财政支持资金按 ５:５ 由市、区分级承担ꎬ申报项目

按属地化原则逐级上报ꎬ须由各区、经开区、高新区、港务区科

技和财政部门审查、盖章并推荐ꎮ

３. 各县(市)项目采取市县联合创新项目形式予以支持ꎬ申

报项目由县(市)科技和财政部门审查、盖章并推荐ꎬ项目财政

支持资金由各县(市)财政承担ꎮ

４. 本项目的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不超过项目新增总投入的

三分之一ꎮ

三、申报基本要求

１. 项目实行法人负责制ꎬ企业法人代表承担项目管理和经

费使用的主体责任ꎮ 申报材料中须附法人代表证明或法人代

表委托书ꎮ 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

主体责任ꎬ项目申报书经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员签字确认后方

可报送ꎮ

２. 同一项目负责人限报一个项目(奖补类项目除外)ꎬ同时

作为项目骨干最多可再参与申报一个项目ꎬ在研项目负责人不

得牵头申报项目ꎬ同一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和在研项目总数不

超过 ２ 个ꎬ重复申报的将取消评审资格ꎮ

３. 同一企业限报一个项目(奖补类项目除外)ꎬ同一单位以

及关联单位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研发项目同时申报不同

—４—



市级计划项目ꎮ 有在研项目的企业不得申报ꎮ 重复申报的将

取消评审资格ꎮ

４. 在项目申报和立项过程中相关责任主体有弄虚作假、冒

名顶替、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信用行为的ꎬ一经查实ꎬ将计

入信用档案ꎬ并按«徐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作出相

应处理ꎮ

５. 一年内有总结结题项目ꎬ该项目负责人或企业单位本年

度不能申报ꎻ两年内有终止、撤消的项目ꎬ该项目负责人或企业

单位本年度不能申报ꎮ

６. 项目主管部门在组织项目申报时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ꎬ切实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ꎬ积

极主动做好项目申报的各项服务工作ꎮ 要切实强化审核责任ꎬ

对申报单位资格条件、申报材料完整性和真实性及是否存在不

良信用记录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核ꎬ并填报审核意见表ꎬ严禁审

核走过场、流于形式ꎮ 对于违反要求弄虚作假的ꎬ将按照相关

规定严肃处理ꎮ

７. 项目申报重点突出创新性ꎬ产业化指标大小不影响项目

遴选ꎬ项目的实施期限原则上为 ２ 年ꎬ生物医药类项目实施期

限可以延长 １ 年ꎮ 项目验收突出代表性成果和实施效果ꎬ主要

评价项目是否完成实质性成果转化ꎬ是否具备目标产品规模化

生产能力ꎬ相关经济指标作为参考性指标ꎮ

四、申报材料

１. 申报企业须对照指南规定的项目类型和指南代码进行

—５—
















